
（二）编制民政部2000 年度中央级财务收支计划，积极

落实经费预算，保持各项经费的稳步增长，为部机关及直属

单位2000 年各项业务工作的顺利完成提供了可靠的经费保

障。

（三）规范预算外资金管理。主要措施包括：①认真编

制和及时报送年度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②组织预算外资金

收入及时上缴财政专户。2000 年按规定收入上缴财政专户

预算外资金近3.9 亿元（其中福利基金3.4亿元，收养服务

费0.4 亿元，救灾捐款0.1 亿元）。③及时办理各项领、拨

款手续。全年向财政部办理请领款2.5 亿元，并及时办理下

达地方各省及直属单位拨款。

（四）加强对直属单位财务管理。针对直属单位在财务

管理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专门组织召开了民政部直属单位财

务工作会议。会上，多吉才让部长通报和分析了一些直属单

位在财务管理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并提出了三点要求：一

是各单位领导要统一思想，提高对财务工作重要性、必要

性、紧迫性的认识；二是各单位要抓紧建章立制，尽快实现

财务管理规范化、制度化；三是要强化监督检查机制，确保

财经纪律和财务规定的贯彻执行。并要求各单位会后进行自

检自查，自觉主动纠正违法违纪行为。

四、加强财务监督检查工作

（一）开展了对1999 年救灾款物管理使用情况的专项检

查。按照民政部的统一部署，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会同纪检监

察、审计部门对本地区救灾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普遍进行了

一次自查。民政部成立了 2 个执法检查小组，对遭受旱涝灾

害最严重的陕西、山西、安徽、河南 4 省救灾款和救灾捐赠

款物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抽查。执法检查组共检查了 4 省

11 个地（市）、12 个县（市）、10 个乡镇、13 个村，走访了

88 户灾民群众，采取听当地民政部门的情况汇报、召开座

谈会、查阅各级拨款批文、款物账目及发放手续等方式，基

本查清了 4 省救灾款物的发放情况。从检查情况看，各地基

本上做到了制度健全、规定明确、措施得当、管理有序、监

督到位、账目清楚、专款专用、使用合理、及时到位、手续

完备。

（二）开展了对福利彩票发行、资金管理和福利基金使

用情况的专项检查。按照民政部的部署，2000 年各级民政

部门对福利彩票发行、资金管理和福利基金使用情况进行了

一次普遍自查。民政部会同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组成 3 个联合

执法检查小组，对辽宁、山东、江苏、江西、湖南、广西 6

省（区）进行了抽查。检查结果表明，6 省（区）对福利基

金的管理使用情况良好，基本做到了专款专用，福利基金所

资助的项目也基本符合规定。对于发现的极个别地方存在的

福利基金被挪用或超范围使用问题，也限期作了纠正。

（三）成立内审处负责直属单位的经常性审计、年度审

计和领导干部的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制定了《民政部内部审

计工作规定》，2000 年完成了对 6 个单位的直接审计，挽回

经济损失 200 余万元，在规范资金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方面提出审计建议 20 多条，有效规范了被审单位的财务管

理。

五、加强基建工作管理，抓好重点工程建设

2000 年民政部本级申请落实预算内基建投资4 550万元，

预算外基建投资计划6 800万元，自筹到位资金1 881万元。

完成了中国减灾中心、中国收养中心、民政部接待站联建工

程共计 2.3 万平方米的主体结构工程施工，并完成了这 3 个

项目联建规划和施工计划的报批等整套建设手续；完成了机

关办公楼的装修改造工程，改善了工作环境。强化基建项目

管理，对所有按规定需招标的基建项目，都实行了公开招标

投标，通过公平竞争降低工程造价。加强对基建项目的审计

管理，2000 年各项目共审减金额340 万元。

六、积极宣传新《会计法》，加强对财会人员的

管理工作

（一）积极宣传新《会计法》。①要求各单位领导及会

计人员收听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电视广播讲座；

②组织本部门财会人员参加“金蝶杯”第二届全国会计知识

大赛，本部门共有87 人参加了第一赛程的比赛，实际在岗

会计人员参赛比例达 100 % ；③组织各单位负责人参加新

《会计法》培训班，帮助提高对新《会计法》的理解和认识，

增强对会计工作的责任感；④成立民政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化考核小组，按照《中央国家机关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考核

办法》和《中央国家机关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考核标准》的

要求，对部本级会计基础工作进行了逐一对照和整改。

（二）加强对会计人员的管理。一是通过组织会计人员

参加继续教育等措施，促进会计人员不断提高业务素质；二

是通过采取集中办培训班的办法，对年度决算报表进行布置

和软件培训，保证了最后的数据汇总和综合分析工作的顺利

完成；三是协助完成中央国家机关会计人员统计调查工作和

建立会计人员信息数据库工作以及2000 年会计证年检工作。

（民政部财务与机关事务司供稿  陈爱丽执笔）

司法行政

财务会计工作

2000 年，司法行政财会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

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围绕司法行政中心工作，深化改革，加强管

理，在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一、积极保障，加强管理

计财装备部门作为司法行政工作的保障部门，其重要任

务是落实各项经费，保障司法行政各项业务开展和机关办公

正常运转，特别是在财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况下，更加

注重研究司法行政的保障问题，认真研究新形势下保障管理

工作的特点，进一步解决思想、开阔思路，努力做好各项工

作。

经过努力，2000 年司法行政各项经费得到了较好地落

实。2000 年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各项经费收入总额比上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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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5.6% ，其中司法部本级各项经费收入比上年增长26% ；

各项经费支出总额比上年增长 15.4% ，其中司法部本级支

出比上年增长21%。 2000 年中央补助地方司法行政部门办

公用房维修、设备购置专款比上年增长60% 。

在经费管理上继续坚持“积极保障，突出重点，兼顾一

般”的原则，严格审批程序，主要做法是：①坚持经费支出

按规定程序报批的原则，一事一批，坚持制度，严格把关。

外事经费继续要求事先报明细支出预算，按规定标准核定后

支出；司法业务费支出按计划按规定报批，严格审查会议费

预算；按制度安排经费支出。②继续采取对办公费、办公楼

保洁费、车辆燃修费实行指标管理，包干使用，合理安排行

政经费的开支。③机关办公设备的购置，严格执行政府采购

的有关规定。

在积极保证司法行政各项经费落实的同时，还根据司法

行政业务工作的特点，研究保障工作的措施，落实管理制

度，使计财装备工作责任明确，管理到位。一是在财务保障

工作上，重视制度建设，修改出台了《司法部经费审批暂行

办法》，制定了《司法业务费支出程序的暂行规定》；还根据

国管局会计基础工作达标验收规定，拟订汇集了 35 个机关

行政财务内控制度。二是按照财政部的要求，为配合部门预

算的编制，在有关部门的配合支持下，对部机关和部直属预

算单位的资产进行了清查核实，基本上查清了家底。在此基

础上研究制定了购置现代化办公设备计划，并通过政府采购

形式，购买了一批办公设备，办公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二、深化改革，积极落实各项改革措施

随着国家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财政实行了行政单

位财政统一发放工资的办法，试行了部门预算、行政经费预

算按照定员定额编制等重大改革。职工住房制度改革也在不

断深化，在职工出售公有住房的基础上向职工住房货币化改

进，停止福利分房，实行住房补贴制度。为落实各项改革措

施，财会部门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学习各项新制度、新政策，

研究实施意见，推动工作的开展。

（一）按照财政部行政单位统一发放工资的要求，积极

协调有关部门，及时进行了工资软件调整和灵通卡开户，确

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二）按照财政部关于中央预算单位试编部门预算的要

求，及时组织部属单位财会人员进行学习、培训，模拟编

报，提出要求，保证了2000 年部门预算按时报送。

（三）根据职工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抽调专门人员对

职工住房基本情况进行调查摸底，进行了职工住房补贴的测

算工作，并汇总编制了司法部及直属单位《职工住房补贴测

算表》和《职工住房补贴申报表》。

三、积极落实住房制度改革政策，努力做好房

改工作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出台以后，司法部

认真贯彻执行，制定了司法部公有住房出售办法。2000 年

是按国家房改政策向职工出售公有住房的延长年，下半年国

管局又布置部级干部公有住房的出售工作。这些工作都非常

具体繁琐，时限性很强，其中包括向职工宣传房改政策，房

屋登记测量、填表测算、办理产权、上报审批等项目。为做

好这项工作，财会部门克服困难，积极协调北京市有关部

门，对司法部的房屋产权进行确认、登记测量，按时上报审

批手续；签定房屋买卖契约，完成了出售职工住房工作。

为做好职工住房补贴工作，司法部及时按要求进行了部

署，向直属单位和部机关职工发放了住房普查表，组织人员

输入微机，为下一步进行住房补贴工作打好基础。

四、做好人民警察新式服装的换装工作

根据国务院对人民警察换装工作的总体部署，司法部党

组要求严密部署、精心组织，把人民警察换装工作做好。计

·财装备部门充分认识这次警察换装的重大意义，积极筹措资

金，认真组织量体、定货、验收、发放工作。为确保全国司

法行政系统警察换装工作的顺利进行，司法部两次召开了部

分省市计财装备管理干部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研究组

织落实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落实了警服、服

饰、布料生产的招标定点厂家，并于2000 年 5 月和 8 月分

别召开了全国司法行政系统“99”式警察换装管理干部培训

班和招标订货洽谈会，保证了全国司法行政系统警察换装顺

利开展。

在全国各地司法厅（局）领导的重视支持下，在全系统

计财装备干部的努力下，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警察换装工作顺

利实施。从2000 年10 月 1 日起陆续开始换穿新式警服，据

统计，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已有28 个省（市）开始换装工作，

全部换装完成的有11个省（市、自治区）。

五、加强财会人员队伍建设

为不断提高财会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根据部党

组的要求，财会人员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关于“三

个代表”的重要论述，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积极参加

“三讲”教育回头看活动和警示教育学习。在“三讲”教育

回头看活动中，处级以上干部结合实际对照整改措施，认真

查摆问题，针对整改不彻底的方面研究改进办法，有效地促

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在下半年开展的警示教育活动中，财

会人员结合胡长清、成克杰等典型案例开展反腐倡廉工作，

使队伍建设有所加强。

为提高财会人员的业务水平，司法部组织财会人员认真

学习和掌握新财政政策；组织所属单位全体财会人员进行新

《会计法》学习培训，参训率达到 100 % 。培训方法采取集

体收听收看新《会计法》电视讲座、主管领导讲课、自学、

讨论、答试卷等多种形式。通过学习培训，广大财会人员掌

握了新《会计法》的基本内容，增强了法律意识，拓宽了业

务知识面，提高了依法办事水平。从部里组织开展的新《会

计法》执行情况检查结果看，部属单位的主要领导普遍对新

《会计法》的内容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财会人员业务素质普

遍提高，会计基础工作得到了加强。

（司法部计财装备司供稿  孙建平  卜贯民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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